
遂宁市财政局
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针对《审计报告》（遂审农报〔2021〕10号）所提问题，现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1、 整改情况
（一）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
1. 超范围列支土地出让收入
[bookmark: _GoBack]整改情况：已整改完成。我局将严格按照财政部门预算编制有关要求，会同相关部门（单位）科学合理编制2022年部门预算，规范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编制，对可干可不干的项目一律不安排；严格预算执行，增强预算约束力，做到无预算不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工作作风，有效降低行政运行经费，避免土地出让业务费超范围列支。同时，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和《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要求，强化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使用的管理，把好项目的审核前置关，严格按照土地出让收入的规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督促项目主管部门科学编制项目，增强项目的合规性和可执行性，按相关规定编制项目资金预算，专款专用，提高土地出让金的使用效益，推动投资项目有序建设。
（二）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少计提专项资金收入
整改情况：已整改完成。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严格执行《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07〕64号）和《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的规定，加强对市直园区、单位（部门）土地出让收入支出的监管，避免扩大成本性支出范围引起专项基金计提收益减小，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2. 土地出让收入缴库不及时
整改情况：已整改完成。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 人民银行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21〕19号）和《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 四川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做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工作的通知》(川财综〔2021〕24号)要求，2022年1月1日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税务部门负责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征缴入库，不再存在土地出让收入缴库不及时问题。
3. 违规向财政专户拨付预算安排的土地出让收入
整改情况：已整改完成。我局已对预算安排的土地出让收入转入专户的资金按规定进行拨付、改变使用用途以及退回金库。在今后工作中，我局将严格执行地方国库资金和财政专户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一是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大项目实施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支付进度；二是加强财政资金审核，及时完善项目相关资料，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4. 土地出让收益计提专项资金预算安排不及时
整改情况：已整改完成。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执行《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遂宁市市本级财政性资金管理决策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遂府办发〔2021〕14号）要求，按照文件规定执行分配决策程序后，市财政局将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教育体育局加快预算安排进度，防止资金沉淀。
2、 下一步措施
（1） 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国库资金和财政专户资金管理的通知》（财库〔2014〕175号）等相关规定，切实加强财政专户资金管理，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加大项目实施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拨付、支付进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避免违规向财政专户拨付资金问题再次发生。
（2） 提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各项规定，提高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编制的科学性和精细化程度。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控制预算支出范围，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执行监管，强化土地出让收支管控，避免扩大成本性支出范围引起专项基金计提收益减小。督促指导市级部门、县（市、区）、市直园区严格执行土地出让收入资金的使用范围，提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水平。




遂宁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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